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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高财字〔2024〕20号


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项目编号：JXYD202403003
二、项目名称：新余高新区星河学校实验室项目（第三次）
三、相关当事人名称
投诉人：江西新策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长春村68号

被投诉人：江西誉鼎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新余市渝水区仰天岗西大道欢乐大世界

采购人：新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星河学校

地址：新余市高新区阳光大道6288号

相关供应商：新余鹏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劳动北路689号

四、基本情况
采购代理机构江西誉鼎招标咨询有限公司接受采购人新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星河学校的授权委托，对新余高新区星河学校实验室项目（第三次）（项目编号：JXYD202403003 预算金额：751600元）（下称“本项目”）开展询价采购活动。2024年9月11日，本项目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采购公告；9月19日，项目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采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开标；9月23日，投诉人向被投诉人提出质疑；10月8日，被投诉人就质疑事项作出答复；10月18日，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提起投诉。经审查，本机关决定受理本次投诉。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我局受理本项目投诉后，依法开展了调查及审查工作。投诉处理过程中，我局于2024年11月9日收到投诉人书面《撤诉函》，申请撤回本项目投诉。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条的规定，经研究，我局决定终止本次投诉处理程序。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新余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新余高新区财政金融局
202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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